
法規名稱：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一條規定外國人申請許可及管理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

第 3 條

1   符合於最近五年內取得教育部公告世界大學排名前二百名大學之學士以上學位外國人，得檢具第

五條所定相關文件，逕向本部申請許可，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其許可期間最長為二年，且不得

延期及重新申請。

2   本部為前項許可前，得會商本法主管機關、教育部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提審查意見。

第 4 條

外國人依本辦法申請從事專業工作，於申請日前三年內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未經許可從事工作。

二、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絕提供或提供不實。

三、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

第 5 條

1   外國人申請本法第十一條所定許可，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外國人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三、外國人學士學位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四、審查費收據正本。但得由本部自網路查知者，得免附。

五、其他經本部規定之文件。

2   前項文件係於國外作成者，本部得要求經我國駐外館處之驗證。

3   所附文件係英文以外其他外文者，應檢附中文譯本。

第 6 條

本部於核發本法第十一條所定許可時，應通知外交部及內政部。

第 7 條

外國人申請補發本法第十一條所定許可，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補發事由切結書。



三、審查費收據正本。但得由本部自網路查知者，得免附。

第 8 條

1   外國人依本辦法申請本法第十一條所定許可，應採網路傳輸方式為之。但有正當理由，經本部同

意者，不在此限。

2   外國人依前項規定申請者，其申請文件書面原本，應自行保存至少五年。

第 9 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應不予核發許可：

一、提供不實或失效資料。

二、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三、有第四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四、其他不符本辦法之規定。

第 10 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應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一、有第四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二、其他不符本辦法之規定。

第 11 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格式，由本部定之。

第 12 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依本法第十一條申請從事專業工作之資格、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第三條至

第十條規定。

第 13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